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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用製劑(藥水、藥膏或凝膠) 用藥指導單 
1. 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眼藥時，至少相隔 5-10 分鐘，先點藥水後用藥膏。 

2. 手洗乾淨，將眼睛周圍的分泌物清洗乾淨。 

3. 藥品若為懸浮液使用前先振搖均勻。 

4. 頭稍往後仰，下眼瞼往下拉，將藥品點在眼白

與下眼瞼間的凹溝，閉上眼睛 1-2 分鐘。（避免

瓶口與眼睛、手、皮膚接觸） 

5. 點完眼藥水後，按壓內眼角 30 秒，可防止藥液經鼻淚管流入喉嚨。 

6. 點完眼藥膏後，閉上眼睛 1-2 分鐘，並轉動眼球使藥物分布均勻。 

7. 點藥後如有任何嚴重不適，請與醫師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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